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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家新政策速递

□商务部关于改进外资审核管理工作的通知
供稿人：靳朝晖/李华明

【颁布日期】2014年 6月 24日

【施行日期】2014年 6月 24日

【颁布机构】商务部

2014年 6月 24日，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改进外资审核管理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取消外商投资公司首次出资比例和最低注册资

本的限制。这是放松外商投资限制的一个重要措施。现简要介绍如下：

决定取消对外商投资（含台、港、澳投资）的公司首次出资比例、

货币出资比例和出资期限的限制或规定，同时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

务院决定对特定行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外，取消公司最低注册

资本的限制。

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由公司投资者（股东、发起人）

自主约定，并在合营（合作）合同、公司章程中载明。各级商务主管部

门应在批复中对上述内容予以明确。

通知并称，除国务院规定暂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行业外，

不再审核公司注册资本的缴付情况。同时，商务部还规定，公司注册资

本和投资总额的比例仍需符合《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

总额比例的暂行规定》及其他现行有效规定。

【提示】《通知》所涉及有关外资公司开放注册的规定并未超出新公

司法的范围。新公司法以取消成立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最大亮点，而本

次《通知》正是新公司法于 2014年 3月 1日实施后，监管部门专门针对
外资企业发布的首个行政法规。

从法理上讲，公司法优于部门法规，部门法规与新修订的公司法不

一致之处不再适用。但在实践中，如果没有主管部门明文废止，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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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很有可能仍适用此前的规章。本次商务部明确废止有关规章，将给

各地方商务部门的实际操作提供指引。

第二部分 天津市新政策速递

□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印发社会保险缴费举报投诉办理工作规程的通知
供稿人：靳朝晖/李华明

【颁布日期】2014年 6月 19日

【施行日期】2014年 7月 1日

【颁布机构】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发文字号】津人社局发〔2014〕50号

2014年 6月 19日，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布了《关于印发
社会保险缴费举报投诉办理工作规程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社

会保险缴费的相关举报事宜进行了详细规定。

该《通知》规定，对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和未按时足额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举报投诉，由联合执法办公室集中受理处理。公民、法

人或其他组织认为用人单位存在社会保险缴费违法行为的，可以自违法

行为发生之日起 2年内，向有管辖权的区县联合执法办公室举报投诉。
违法行为属于连续或持续状态的，举报投诉的时效从违法行为终了时开

始计算。

同时，《通知》规定，用人单位不配合调查取证，未按规定办理社保

登记、伪造财务账簿等资料致使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无法确定及不依法

缴纳滞纳金的，除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给予用人单位处分、按照社保基数

的相应倍数进行处罚外，还可对直接负责人处以现金罚款。

【提示】该《通知》对市、区县联合执法办公室的工作职责、社保缴费

举报投诉办理流程、受理范围及用人单位存在社会保险缴费违法行为时

的相关处罚措施进行了明确规定。该《通知》与人力社保局于 2014年 2
月份颁布的《关于完善社会保险缴费举报投诉办理程序有关问题的通知》

（津人社局发【2014】10号）相比，更加具体明确，从管辖、受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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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调查与检查、案件处理、处罚与听证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详细规定。

□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开展 2014年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工作的通知
供稿人：靳朝晖/李华明

【颁布日期】2014年 6月 4日

【施行日期】2014年 7月 1日

【颁布机构】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发文字号】津人社办发〔2014〕5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天津市

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办法》的规定，天津市针对本年度劳动保障书面审查

工作，发布了《关于开展 2014年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工作的通知》，该通
知对本次审查工作的范围及时间、审查的方式作了如下的规定：

市劳动监察部门将对区县书面审查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并对区县部

分用人单位进行抽查。各区县劳动监察部门对本区域内除市劳动监察部

门抽查以外的用人单位实施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工作。全市劳动保障书面

审查工作统一在 2014年 7月 1日至 10月 31日内完成，各级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按照《天津市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办法》的规定，通

知用人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报送书面审查材料，接受审查。用人单位可登

陆天津劳动保障网，下载《天津市劳动保障书面审查报告书》（表式），

通过互联网进行填报。已取得天津市劳动保障网网上经办系统电子认证

证书的用人单位，可直接登陆天津劳动保障网“劳动保障单位申报平台”，
在线报送书面审查材料。

书面审查工作采取用人单位自查和人力社保行政部门审查的方式进

行。对 2013 年度书面审查被认定为合格的用人单位，原则上只作登记认

定；对今年参加书面审查的新增单位要进行逐项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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